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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300151          证券简称：昌红科技        公告编号：2018-033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对深圳证券交易所关注函（二）的回复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8 年 5 月 10 日收

到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公司管理部出具的《深圳证券交易所关于对深圳市昌红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关注函》（创业板关注函【2018】第 134 号），现对有关问

题回复公告如下： 

你公司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披露《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用途暨收购上海

科华检验医学产品有限公司股权的公告》，于 2018 年 4 月 25 日披露《关于终止

执行项目管理协议约定的公告》。我部已于 4 月 27 日向你公司发送第一封关注

函，请你公司在前期回复的基础上继续补充说明： 

问题 1：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华”）的股权

结构，以及朱德新是否持有上海科华及其关联方的股权或在其任职，与各交易

对手方及其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回复： 

通过查阅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华”）于 2015

年 4 月 30 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5 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15-032）

之“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内容显示，截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上海

科华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持股数量（股） 

League Agent(HK) Limited  境外法人  15.35% 75,571,345 

唐伟国  境内自然人  7.43% 36,569,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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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业银行－中邮核心成

长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9% 9,800,000 

全国社保基金四零一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95% 9,599,970 

乔晓辉  境内自然人  1.89% 9,282,259 

全国社保基金四一八组合 境内非国有法人  1.62% 7,954,532 

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汇添富医药保健股票型证

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52% 7,496,875 

李伟奇  境内自然人  1.22% 6,000,000 

中国银行－南方高增长股票

型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13% 5,577,446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银河行业优选股票型证券

投资基金 

境内非国有法人  1.00% 4,937,266 

同时，通过天眼查等渠道核实并经朱德新向公司出具的书面《承诺函》确认：

截止公司与朱德新签订《项目管理协议》之日，朱德新未持有上海科华的股份，

也未担任上海科华任何职务；除持有上海科华的关联方上海科华检验医学产品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检验”，并于 2015 年 9 月 24 日更名为“力因精准医疗

产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力因”）13.33%股份及担任科华检验副

董事长外，不存在持有上海科华其他关联方的股份及任职情况。2015 年 4 月 14

日，公司与上海科华、沈育能共同签署《股权购买协议》，公司购买上海科华、

沈育能合计持有科华检验 79.75%的股权，其中公司购买上海科华持有科华检验

76.42%的股权、沈育能持有科华检验 3.33%的股权；朱德新与各交易对手方（上

海科华、沈育能）及其它股东之间均不存在关联关系。 

问题二：结合项目管理协议中朱德新的权利及义务的具体约定，分析说明

其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对等、该协议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存在其他安排，

是否有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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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与朱德新经过友好协商，双方于 2015 年 4 月 14 日自愿签订了《项目管

理协议》，朱德新负有的义务及享有的权利约定如下： 

负有的义务为：“若目标公司（即上海力因）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

数额，朱德新同意在 2017 年度目标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45 日以 1 元的价格

向公司转让股权作为补偿。 

股权补偿数量=（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额-自承诺期始至当期期末累计的经认可的研发费用）/2017 年度每 1 元注册资本

对应的价格。 

经认可的研发费用以研发项目立项、审核、实施及成果验收报告为准。” 

享有的权利为：“公司承诺，同意朱德新在 2017 年度目标公司年度审计报告

出具后，若达到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三年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数额（净利

润数额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数额为准），朱德新可以选择于 2018 年或 2019

年退出，按退出前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净利润（净利润数额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数额为准）对应 15 倍市盈率估值计算朱德新所持股权价格。朱德新可以选择

按照上述估值全部或部分出让股权，若部分出让股权，剩余股权仍按退出前一个

完整会计年度净利润（净利润数额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数额为准）对应 15

倍市盈率估值计算朱德新所持股权价格。” 

从上述义务及权利的具体约定分析，朱德新承担业绩承诺未完成的股权补偿

义务，也享有业绩承诺完成后的股权退出权利，具有合理性，该协议具有商业实

质。 

就公司收购科华检验事项，除公司与上海科华、沈育能就股权收购签署《股

权购买协议》、公司与朱德新就上海力因的管理签订《项目管理协议》外，公司

不存在其他安排，也不存在应披露但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问题三：根据项目管理协议的约定，具体测算朱德兴应补偿的股权数量对

应的金额，并说明公司主动放弃对朱德新追偿是否已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对公

司净利润的影响，以及后续公司对上海力因的运营安排。 

回复： 

1．应补偿股权数量对应金额的测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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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项目管理协议》中“第一条业绩承诺之 1.3 盈利预测补偿，若目标公

司（即上海力因）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 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朱德新同意在 2017 年度目标

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 45 日以 1 元的价格向公司转让股权作为补偿。 

股权补偿数量=（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

额-自承诺期始至当期期末累计的经认可的研发费用）/2017 年度每 1 元注册资本

对应的价格。 

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价格测算举例：假设目标公司收购时点估值 9000 万

元，2015 年度、2016 年度、2017 年度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为 4500 万元，公

司股本保持 6000 万，不存在分配利润、增资或其他分配利润和变动股本的情形。

则 2017 年度每 1 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价格=（9000+4500）/6000=2.25 元/

股。” 

朱德新应向公司补偿的股权来源于其持有的上海力因的全部股权（收购完成

后持股比例为 20%，上海力因注册资本为 6,000 万元,则对应股权数量为 1,200 万

股），自收购完成后其股份比例及股权数量均未发生变动，朱德新应向公司补偿

的股权数量以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为限： 

按照补偿公式计算应补偿股权数量=（3800-373.73-1347.47）/[（8500+373.73）

/6000]=1,405.58 万股 

朱德新实际应履行补偿的股份数量为 1,200 万股。 

实际应履行补偿的股份数量所对应的金额为 16,609,164.51 元：根据 2017 年

度上海力因资产评估报告结果：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上海力因资产组可回收

价值为 83,045,822.54 元，所以朱德新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对应的金额为

16,609,164.51 元（=83,045,822.54 元*20%）。 

2．关于公司放弃对朱德新的追偿会计处理说明及业绩影响 

根据《项目管理协议》第一条业绩承诺之 1.3 盈利预测补偿约定：业绩承诺

为 2015 年、2016 年和 2017 年三年的累计实现净利润，业绩承诺的三年期限内

未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同时，承诺期结束后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

议通过《关于终止执行项目管理协议约定的议案》，拟决定公司主动放弃对朱德

新的追偿，所以公司 2017 年度财务报告也未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由于公司主动放弃对朱德新的追偿，2017 年度财务报告未进行相应会计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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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 

如公司对朱德新进行追偿，并考虑商誉影响的相关因素，将对公司 2017 年

度净利润增加 5,165,172.04 元（=16,609,164.51 元-11,443,992.47 元）。 

上述金额 11,443,992.47 元为公司 2017 年期末商誉余额，均系收购科华检验

股权形成。 

3．上海力因后续的运营安排 

上海力因近年来在朱德新的带领下，已建立了较成熟的管理组织架构、稳定

的管理团队、市场营销体系及研发生产体系，培育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后续将继

续在基因测序、基因疾病检测领域的样本采集、储存及样本前处理系统以及辅助

生殖器械、POCT 体外诊断试剂领域深耕发展；加快推进已开发产品的临床及注

册工作，对已上市的产品加大市场营销力度，落实新产品的品牌推广及市场培育

工作；同时，按照既定发展规划继续加大对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夯实产品线，为

上海力因后续的健康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企业创始人及核心管理人员朱德新目前已完成骨髓移植手术，处于调养阶

段，调养期间由上海力因总经理张树林全面组织公司的运营管理，目前各项工作

正在有序开展。鉴于朱德新多年的医疗行业经验、资源以及对上海力因发展前景

的持续看好，身体康复后即刻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带领团队按照既定发展规划加

快工作的落实，同时公司也将为上海力因的发展提供制造、市场及管理等支持，

实现资源共享并发挥协同效益，努力为公司创造效益。 

问题 4：目前，标的公司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

海力因”）有多项产品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设计开发。收购完成后至 2017 年底，

上海力因各项实用新型的专利申请在 2016 年 8 月后停滞。请补充说明上海力因

正在进行或者已完成设计开发的产品、离正式上市尚需经过的阶段、后续各阶

段的不确定性以及目前上海力因的专利发明工作的进展情况、后续安排等。 

回复： 

上海力因主要围绕基因测序、基因疾病检测领域的样本采集、储存及样本前

处理系统以及辅助生殖器械、POCT 体外诊断试剂领域进行新产品的设计开发，

相关产品已在 2016 年底前陆续完成设计开发，因此，相关产品的专利主要集中

于 2015 年及 2016 年完成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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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海力因 2017 年新申报的专利及进度如下： 

序

号 
专利名称 

专利 

权人 
发明人 

专利 

类型 
申请日 法律状态 

1 
胃幽门螺旋杆菌和消化道出

血联合检测试剂盒 

上海 

力因 

朱德新、张献新、

张树林、李江 

实用 

新型 
2017/6/1 

2018/4/6

已取证 

2 

胃幽门螺旋杆菌和消化道出

血联合检测试剂盒及使用方

法 

上海 

力因 

朱德新、张献新、

张树林、李江 

发明 

专利 
2017/6/1 实质审查 

公司注重对新产品、新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后续将根据研发情况继续做好

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2．截止本公告日，相关产品进度现状及后续安排如下： 

产品类别 具体产品列示 
医疗

分类 
目前进度 

离正式上市尚需经过的阶

段 

IVF 辅助生

殖耗材系列 

辅助生殖培养皿（10 款规格） 二类 临床阶段 

临床报告取得后，提交 CFDA

办理第二类医疗器械注册，注

册证取得后产品可上市 

辅助生殖显微操作管（7 款规

格） 
二类 

在CFDA办理第二类

医疗器械注册中，已

于 2017 年 7 月 18 日

获得受理（受理号：

17-098） 

注册证取得后产品可上市 

冷冻载杆（2 款规格） 

二类 

完成设计开发 

准备启动做临床，取得临床报

告后提交CFDA办理第二类医

疗器械注册，注册证取得后产

品可上市 

精子上游管 完成设计开发 

精液采集器（2 款规格） 完成设计开发 

精子冷冻管 完成设计开发 

圆底试管（2 款规格） 完成设计开发 

巴斯德吸管（4 款规格） 完成设计开发 

多孔加样器 完成设计开发 

冷冻铝架 

 产品已上市 暂不属于医疗器械管理 

高脚圆筒 

标本采集系

列 
特殊用途真空采血管 二类 

已申请医疗器械许可

事项变更，已于 2017

年6月12日获得受理

待取注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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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号：17-X068） 

唾液采集器（4 款规格） 

一类 
完成第一类医疗器械

备案 
产品已上市 

粪便采集器（3 款规格） 

新生儿血液收集卡 二类 
取得二类医疗器械注

册证 
产品已上市 

一次性使用无菌采样拭子（3

款规格） 
二类 完成设计开发 

该款产品属于免临床范围，准

备提交注册检验，然后提交

CFDA 办理第二类医疗器械注

册 

POCT系列 

便隐血（FOB）检测试剂盒（胶

体金法） 

二类 

在CFDA办理第二类

体外诊断试剂注册

中，均于 2018 年 2

月 5 日获得受理（受

理号：18-011/18-012） 

注册证取得后可上市 
隐血（血红蛋白/转铁蛋白）

双联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幽门螺旋杆菌(HP)抗原检测

试剂盒（胶体金法） 
三类 完成设计开发 

准备启动做临床，取得临床报

告后提交CFDA办理第三类体

外诊断试剂注册，注册证取得

后可上市 

乙型肝炎病毒表面抗原检测

试剂盒（胶体金法） 
三类 完成设计开发 

 

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1/2）

抗体检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三类 

完成设计开发 

准备启动做临床，取得临床报

告后提交CFDA办理第三类体

外诊断试剂注册，注册证取得

后可上市 

丙型肝炎病毒（HCV）抗体检

测试剂盒（胶体金法） 
完成设计开发 

梅毒螺旋体抗体检测试剂盒

（胶体金法） 
完成设计开发 

核酸提取系

列 

血液 DNA 提取试剂盒（离心

柱法） 

一类 
完成第一类医疗器械

备案 
产品均已上市 

唾液 DNA 提取试剂盒（离心

柱法） 

血浆 cfDNA 提取试剂盒（离

心柱法） 

血液 RNA 提取试剂盒（离心

柱法） 

一类 

设计开发中 

完成开发后，即可提交 CFDA

办理第一类医疗器械备案 

血液 DNA 提取试剂盒（磁珠

法） 
设计开发中 

唾液 DNA 提取试剂盒（磁珠

法） 
设计开发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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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浆 cfDNA 提取试剂盒（磁

珠法） 
设计开发中 

备注：上述“CFDA”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3．后续各阶段不确定性情况说明 

上述产品的顺利上市主要不确定性因素在于相关产品在注册检验、临床试

验、注册技术审评、质量管理体系考核及注册证办理期间有可能涉及到注册材料

补正、临床伦理审查及补充检验等环节，可能会影响相关产品上市的进度。 

    特此公告！  

 

深圳市昌红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O 一八年五月十一日 


	通过查阅上海科华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科华”）于2015年4月30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的《2015年第一季度报告》（公告编号：2015-032）之“第二节 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内容显示，截至2015年3月31日上海科华前十大股东情况如下：
	同时，通过天眼查等渠道核实并经朱德新向公司出具的书面《承诺函》确认：截止公司与朱德新签订《项目管理协议》之日，朱德新未持有上海科华的股份，也未担任上海科华任何职务；除持有上海科华的关联方上海科华检验医学产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科华检验”，并于2015年9月24日更名为“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力因”）13.33%股份及担任科华检验副董事长外，不存在持有上海科华其他关联方的股份及任职情况。2015年4月14日，公司与上海科华、沈育能共同签署《股权购买协议》，公司购买上海科华...
	问题二：结合项目管理协议中朱德新的权利及义务的具体约定，分析说明其享有的权利和义务是否对等、该协议是否具有商业实质，是否存在其他安排，是否有应披露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回复：
	公司与朱德新经过友好协商，双方于2015年4月14日自愿签订了《项目管理协议》，朱德新负有的义务及享有的权利约定如下：
	负有的义务为：“若目标公司（即上海力因）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朱德新同意在2017年度目标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45日以1元的价格向公司转让股权作为补偿。
	股权补偿数量=（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自承诺期始至当期期末累计的经认可的研发费用）/2017年度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的价格。
	经认可的研发费用以研发项目立项、审核、实施及成果验收报告为准。”
	享有的权利为：“公司承诺，同意朱德新在2017年度目标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若达到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三年累计承诺的净利润数额（净利润数额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数额为准），朱德新可以选择于2018年或2019年退出，按退出前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净利润（净利润数额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数额为准）对应15倍市盈率估值计算朱德新所持股权价格。朱德新可以选择按照上述估值全部或部分出让股权，若部分出让股权，剩余股权仍按退出前一个完整会计年度净利润（净利润数额以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数额为准）对应1...
	从上述义务及权利的具体约定分析，朱德新承担业绩承诺未完成的股权补偿义务，也享有业绩承诺完成后的股权退出权利，具有合理性，该协议具有商业实质。
	就公司收购科华检验事项，除公司与上海科华、沈育能就股权收购签署《股权购买协议》、公司与朱德新就上海力因的管理签订《项目管理协议》外，公司不存在其他安排，也不存在应披露但未披露的重大信息。
	问题三：根据项目管理协议的约定，具体测算朱德兴应补偿的股权数量对应的金额，并说明公司主动放弃对朱德新追偿是否已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对公司净利润的影响，以及后续公司对上海力因的运营安排。
	回复：
	1．应补偿股权数量对应金额的测算
	根据《项目管理协议》中“第一条业绩承诺之1.3盈利预测补偿，若目标公司（即上海力因）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低于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朱德新同意在2017年度目标公司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45日以1元的价格向公司转让股权作为补偿。
	股权补偿数量=（当期期末累计承诺净利润数额-当期期末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自承诺期始至当期期末累计的经认可的研发费用）/2017年度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的价格。
	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的价格测算举例：假设目标公司收购时点估值9000万元，2015年度、2016年度、2017年度的累计实际净利润数额为4500万元，公司股本保持6000万，不存在分配利润、增资或其他分配利润和变动股本的情形。则2017年度每1元注册资本对应的净资产价格=（9000+4500）/6000=2.25元/股。”
	朱德新应向公司补偿的股权来源于其持有的上海力因的全部股权（收购完成后持股比例为20%，上海力因注册资本为6,000万元,则对应股权数量为1,200万股），自收购完成后其股份比例及股权数量均未发生变动，朱德新应向公司补偿的股权数量以其所持有的股份数为限：
	按照补偿公式计算应补偿股权数量=（3800-373.73-1347.47）/[（8500+373.73）/6000]=1,405.58万股
	朱德新实际应履行补偿的股份数量为1,200万股。
	实际应履行补偿的股份数量所对应的金额为16,609,164.51元：根据2017年度上海力因资产评估报告结果：截至2017年12月31日上海力因资产组可回收价值为83,045,822.54元，所以朱德新应补偿的股份数量对应的金额为16,609,164.51元（=83,045,822.54元*20%）。
	2．关于公司放弃对朱德新的追偿会计处理说明及业绩影响
	根据《项目管理协议》第一条业绩承诺之1.3盈利预测补偿约定：业绩承诺为2015年、2016年和2017年三年的累计实现净利润，业绩承诺的三年期限内未进行相应会计处理。同时，承诺期结束后根据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终止执行项目管理协议约定的议案》，拟决定公司主动放弃对朱德新的追偿，所以公司2017年度财务报告也未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由于公司主动放弃对朱德新的追偿，2017年度财务报告未进行相应会计处理。
	如公司对朱德新进行追偿，并考虑商誉影响的相关因素，将对公司2017年度净利润增加5,165,172.04元（=16,609,164.51元-11,443,992.47元）。
	上述金额11,443,992.47元为公司2017年期末商誉余额，均系收购科华检验股权形成。
	3．上海力因后续的运营安排
	上海力因近年来在朱德新的带领下，已建立了较成熟的管理组织架构、稳定的管理团队、市场营销体系及研发生产体系，培育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后续将继续在基因测序、基因疾病检测领域的样本采集、储存及样本前处理系统以及辅助生殖器械、POCT体外诊断试剂领域深耕发展；加快推进已开发产品的临床及注册工作，对已上市的产品加大市场营销力度，落实新产品的品牌推广及市场培育工作；同时，按照既定发展规划继续加大对新产品的研发工作，夯实产品线，为上海力因后续的健康快速发展奠定基础。
	企业创始人及核心管理人员朱德新目前已完成骨髓移植手术，处于调养阶段，调养期间由上海力因总经理张树林全面组织公司的运营管理，目前各项工作正在有序开展。鉴于朱德新多年的医疗行业经验、资源以及对上海力因发展前景的持续看好，身体康复后即刻回到工作岗位，继续带领团队按照既定发展规划加快工作的落实，同时公司也将为上海力因的发展提供制造、市场及管理等支持，实现资源共享并发挥协同效益，努力为公司创造效益。
	问题4：目前，标的公司力因精准医疗产品（上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上海力因”）有多项产品正在进行或已经完成设计开发。收购完成后至2017年底，上海力因各项实用新型的专利申请在2016年8月后停滞。请补充说明上海力因正在进行或者已完成设计开发的产品、离正式上市尚需经过的阶段、后续各阶段的不确定性以及目前上海力因的专利发明工作的进展情况、后续安排等。
	回复：
	上海力因主要围绕基因测序、基因疾病检测领域的样本采集、储存及样本前处理系统以及辅助生殖器械、POCT体外诊断试剂领域进行新产品的设计开发，相关产品已在2016年底前陆续完成设计开发，因此，相关产品的专利主要集中于2015年及2016年完成申报。
	1．上海力因2017年新申报的专利及进度如下：
	公司注重对新产品、新工艺的知识产权保护，后续将根据研发情况继续做好相关知识产权保护工作。
	2．截止本公告日，相关产品进度现状及后续安排如下：
	备注：上述“CFDA”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3．后续各阶段不确定性情况说明
	上述产品的顺利上市主要不确定性因素在于相关产品在注册检验、临床试验、注册技术审评、质量管理体系考核及注册证办理期间有可能涉及到注册材料补正、临床伦理审查及补充检验等环节，可能会影响相关产品上市的进度。



